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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件简述 

1、2018 年 6 月 25 日，有媒体报道质疑（1）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东江环保”）控股子公司江西东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东江”）在夜间部分运

作时间危废燃烧温度低于环评要求；（2）一氧化碳等部分排放气体浓度超标，甚至还通过旁

路排放；（3）在线监测系统中，操作员可以打开参数设置，对监测废气的各种参数如量程、

斜率等进行修改；（4）公司被要求停产整治，主要责任人被刑事拘留。 

2、2018 年 6 月 25 日晚，江西东江收到江西省丰城市环保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听

证）告知书》（丰环罚告字（2018）18 号），内容为：你公司二燃室温度经常低于环评要求的

≥1100 度的要求，存在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相关规定，对你公司作出罚款五十万元的行政处罚。 

二、事件说明 

经核查，2018 年 5 月 23 日媒体记者对江西东江进行采访，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对焚烧

炉的炉温、旁路以及监控系统等问题提出了质疑。公安部门针对记者质疑的情况，于 2018 年

5 月 24 日将江西东江主要责任人采取刑事拘留进行询问调查。2018 年 5 月 28 日，江西省丰

城市环保局下发《责令改正决定书》，内容为：1）在线监控及现场监测数据显示你公司外排

废气含氧量不稳定；2）二燃室温度有时会出现低于环评要求的≥1100 度的要求；3）你公司

人员擅自操作使用废气在线监控设施，责令公司立即停止违法排污行为及所有从事自动监控

设施的操作及管理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公司知悉该信息后，高度重视并立即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江西东江进行环保合规经营

核查，并配合当地监管部门及专家调查取证。公司管理层经过审慎评估，认为上述事项未产

生重大环保污染问题，江西东江对焚烧车间进行停产检修，填埋物化等其他业务正常运营，



对江西东江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相关责任人已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取保候审，江西

东江经过检修整改后已经当地环保部门批准于 2018 年 6 月 7 日进行试生产；同时根据试生产

要求，公司已委托独立第三方监测机构对江西东江的生产排放数据进行监测，并将形成监测

报告后报送当地环保部门。 

对于江西东江经营及生产过程中存在个别操作不规范行为，公司对此进行深刻地反省并

积极整改；对于报道中关于通过旁路未经处理排放及自行修改数据等问题，公司经初步自查

后，认为江西东江不存在烟气未经处理排放及篡改监测设备数据的行为，公司将配合监管部

门依据事实取证，还原事实的真相。 

三、关于报道情况的说明 

1、根据中央第四环境保护督查组要求江西东江整改关于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超

出实际处置能力问题，截止 2017 年 4 月底，江西东江已整改完毕，其收集及处置危废种类在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内。 

2、报道称“在夜间部分运作时间危废燃烧温度低于环评要求”，经核查，江西东江在焚

烧系统故障停炉停料降温时间段，温度会低于正常温度。在正常生产时回转窑和二燃室的温

度达到 850℃和 1100℃以上，焚烧系统的温度控制满足《危险废物处置工程技术导则》规定

要求。 

3、报道称“一氧化碳等部分排放气体浓度超标，甚至还通过旁路排放”，经核查，焚烧

车间在处理高氯废物时排放烟气存在短时间氯化氢超标的现象，江西东江如实进行了记录，

同时公司主动通过停止进料、调整物料配伍等措施进行控制。对于该问题，江西东江发现问

题立即进行了整改，保障合规排放。针对旁路排放问题，为了提高对当地危废焚烧产生烟气

的处理效果，江西东江 2017 年初在原环评工艺路线新增烟气湿法洗涤脱酸系统，同时保留

了原环评工艺的路线作为旁路，即旁路和后增加的湿法脱酸系统可以切换，危废焚烧所产生

的烟气均是经过合规处理和烟气在线检测仪监测，并经同一引风机经烟囱排放，不存在烟气

未经处理排放的行为。 

4、报道称“在线监测系统中，操作员可以打开参数设置，对监测废气的各种参数如量程、

斜率等进行修改”，经核查，江西东江于 2018 年 3 月安装新的在线监测设备，更换新设备之

前按照规定已向当地环保部门进行了报备。在线监测设备安装后试运行，江西东江按照规定

委托独立第三方对新的在线检测仪进行比对监测。媒体报道所称时间段为新监测设备采样比

对期间，在比对报告未确认合格并报环保部门验收之前，新监测设备仍处于调试、检测及试



运行阶段，江西东江不存在篡改监测设备数据的行为。 

四、其他说明 

1、经核查，公司及其他子公司目前经营正常，未出现因环保问题被监管部门要求停产

整治的情形。公司对上述事项高度重视，并要求生产基地内部开展自查自纠活动，并以此为

例向全国各分子公司进行环保合规经营的宣讲及培训，要求各分子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确保经营稳定、安全生产和环保达标，切实履行环境保护责任，以进一步提升整个公司

的环保合规经营的管理水平。 

2、江西东江将对上述行政处罚告知书提出书面陈诉申辩意见，公司将密切关注江西东江

进展情况，并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26 日 




